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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國現行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301 條對於全身振動之法令規範係源自於 ISO 

2631-1 (1985)之暴露限制，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302 條對於局部振動之法令規範係

源自於 ISO 5349 (1986)之暴露限制，其法令規範內容除了在應用上受到某些限制外，

與當前先進國家所制訂及引用之規範已有若干差距。本研究目的在於蒐集各國家當前

對於全身以及局部振動暴露之相關法規文獻、國際標準等資料，比較其與我國現行法

令規範對不同振動類型之健康危害評估以及容許暴露時間之差異。 

本研究蒐集整理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日本、英國、德國、法國、芬蘭、波

蘭等幾個國家，當前全身及局部振動暴露的政府法令規範，以及與其相關的 ISO 標準

及歐盟指令。結果顯示我國目前相關的法令規範(職業安全與衛生設施執行規則第 301

條和第 302 條)係源自 1990 年之前的國際標準，與現行歐美等國的法令規範已有明顯

差異，且直接影響到我國全身與局部振動危害管理的落實與執行，故建議有必要進行

修訂以符合現今的國際標準。 

本研究蒐集國內相關文獻之全身與局部振動測量數據，並彙整各法令規範之使用

情形，建議可參考歐盟 Directive 2002/44/EC 振動暴露相關條文，提出我國現行職業安

全衛生設施規則相關法令規範之修正建議，應可讓具有振動危害暴露的作業較容易被

檢測出來，且易於換算容許暴露時間，以符合國際上振動暴露危害預防管理之趨勢，保

護勞工安全與健康。 

 

關鍵字：肌肉骨骼傷病、全身振動、局部振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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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esent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whole-body vibration 

(WBV) and hand-arm vibration (HAV) originated from the exposure limit of ISO 2631-1 

published in 1985 and ISO 5349 published in 1986, respectively. These laws and regulations 

have some limitations in their applications and are different from current standards adopted 

by well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goal of this study is to collect the relevant regulations, 

research documents, and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bout the exposure of whole-body vibration 

and hand-arm vibration in various countries. The collected information will be used in 

compar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health hazard assessment of different types of vibration 

and the allowable exposure time with the current Taiwan’s laws and regulations. 

This study collects and organizes the current government regulations for whole-body 

and hand-arm vibration exposures, as well as the relevant ISO standards or EU directives in 

several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Australia, Canada, Japan, the United Kingdom, 

Germany, France, Finland, and Poland. The current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whole-body 

vibration and hand-arm vibration(Regulations for the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Equipments and Measures Clause 301 and 302) in Taiwan, are dated back to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efore 1990 and need to be amended for modern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This study collects the whole-body and hand-arm vibration measurements from relevant 

domestic literatures, and summarizes the usable conditions and the use related codes. It is 

recommended to refer to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EU Directive 2002/44/EC on vibration 

exposure, and propose amendments to the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current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in Taiwan. The revised recommendations should make it easier 

to detect operations with vibration hazard exposure, and easily convert the allowable exposure 

time, so as to comply with the international trend of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 of vibration 

exposure hazards, and to protect labor safety and health. 

 

Keyword：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 Whole-body vibration, Hand-arm vib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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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背景 

第一節 前言 

工作人員常因使用機械或大型車輛協助進行各項作業，導致人體暴露在機械運轉

或車輛行駛所產生的振動環境中，進而使健康遭受不同程度的威脅。許多研究曾指出，

長時間職業性暴露於高強度的全身性振動，會增加脊椎及相連結神經系統病變的風險 

[1-13]；此外，肩頸、胃腸系統、女性生殖器官、周邊血管、以及耳蝸-前庭系統亦可能

有較低的機率會受到全身振動(whole-body vibration, WBV)的影響[3,8,11,12]。流行病學

調查指出，駕駛非行駛於平面道路之車輛、工程車輛及機械、公車、直昇機之駕駛員相

較於非 WBV 之族群，有較高的下背痛危害風險[5,12]；根據估計，在美國、加拿大及

某些歐洲國家的勞工中，約有 4%-7%暴露於有危害性的 WBV 下。然而，除了下背痛

以外，WBV 所引起器官病變之流行病學研究仍屬薄弱[14]。 

過去的研究指出，長時間暴露於高振動的環境下，人體脊椎與器官系統會因車輛

振動而產生共振，對脊椎骨、末梢神經系統產生危害，造成脊柱退化、椎間盤突出、下

背痛與坐骨神經痛等疾病[2,7,9,10,13]。而堆高機、挖土機、牽引機、砂石或垃圾車等

工程用車輛、林業及採礦等特殊機械車輛，以及重型振動機器所造成之全身性振動暴

露，皆曾有研究指出會對人員造成身體上的不適，還可能減少工作表現和警覺性[15]。

根據本所先前之研究報告「受雇者工作環境安全衛生狀況認知調查」，發現有全身振動

暴露的作業人數約佔 28%~53.2%，其中以土石採取、營造、運輸及倉儲業的比例較高，

且有相當多人抱怨受到全身振動危害的困擾[16]。 

下背痛、坐骨神經痛、腰椎系統提早退化、以及椎間盤突出是職業駕駛中最常見

的肌肉骨骼危害[5,17-22]。Kelsey 指出卡車司機罹患椎間盤突出的機率高出一般人 4 倍

[17]；Rossignol 等人由 X 光片發現 70%的牽引機駕駛有腰椎提早退化的情形[19]。但

是 WBV 對下背傷害之病理機轉至今仍不明確，由於車輛駕駛並非僅僅暴露於危害性

的 WBV，而往往是同時暴露於多種影響脊椎系統的人因工程危害因子下，例如：長時

間維持侷限的坐姿、脊椎前彎或扭曲，甚至於從事物料搬運及重物抬舉等已知會加重

下背負荷之工作。除此之外，個人(年齡、體型、抽煙習慣、遺傳因素)、社會心理、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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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經歷等因素，被認為是下背痛的重要預測因子[12,14,23,24]。 

根據研究估計，我國有 10~30%的勞工使用振動手工具，其所引起的職業危害，輕

為手指或其他身體部位的骨骼肌肉麻痛症狀，重則導致振動白指病(vibration white 

fingers, VWF)、腕道症候群(carpal tunnel syndrome, CTD)等疾病[25]。而常見造成作業

人員手-手臂振動問題之工具，包括：各類型動力鑽、鑿、鎚、研磨機、碎石機、拋光

機、打蠟機、鏈鋸機、鉚釘槍等。 

美國每年即有超過百萬的勞工因操作汽油動力鏈鋸機或不同之氣動與電動振動

手工具，而暴露於手-手臂振動危害之下[26,27]。在 1960 至 1970 年代的一些早期流行

病研究即指出，使用鏈鋸機從事伐木之工人手部所承受之振動加速度，在經頻率加權

後其平均值(root mean square, RMS)仍高達 10~25m/s2，且該族群有高達 40%~90%振動

白指病之盛行率[28]；直到 1980 至 1990 年代之研究方顯示，因抗振鏈鋸之使用與暴露

時間之控制，逐漸地降低該族群振動白指病之盛行率。類似的情形亦發生於其他行業

中，根據研究，振動白指病盛行率與 8 小時頻率加權後之加速度等量能量，或是作業

人員工作年資有正向的線性關係。Bovenzi 等人研究使用鏈鋸之伐木工人罹患手臂肩頸

傷害的情形，發現其腕道症候群之盛行率與振動暴露劑量(dose)有明顯的關係，且振動

暴露會影響人員之關節活動度，研究亦發現使用振動手工具不僅會造成機械性的壓力，

同時還會產生高生理負荷、受限制的操作姿勢、以及高抓握施力的情形[28]。 

手-手臂之振動暴露合併長年於低溫的環境下工作，會導致永久性手部及手指的傷

害，俗稱職業性雷諾氏現象(Raynaud Phenomenon)、振動白指病或手-臂振動症候群

(hand-arm vibration syndrome, HAVS)[29]，該類型疾病特徵包括：因低溫引起之白指疼

痛、手指失去觸覺及敏捷性，以及失去對疼痛及溫度的感覺，這種情況通常是因為暴露

於振動下而導致手指血管閉塞所引起[30]。 

最常見因振動所引起之 HAVS 是雷諾氏症候群(secondary Raynaud’s syndrome)。

一個罹患 HAVS 之工作者會經歷種種周邊神經病變，包括：麻痺、周邊循環阻塞、肌

肉無力、握力降低及中樞神經系統問題，這種症狀可能維持數個月到數年之久，在早期

診斷發現後仍可治療，一旦超過某個程度便會成為永久性的傷害[31]。這種疾病對雇主

及勞工而言，皆須付出相當的代價。在某些情形下，勞工必須忍受疾病所引起的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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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喪失、及種種心理層面的問題，而雇主則需承擔額外的醫療及補償費用，甚至面對

員工流失、士氣低落、乃至產能降低的損失[32]。 

根據研究顯示，人體對振動暴露的反應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其中與人體相關之

因素包括：(1)振動的頻率、強度、與方向；(2)人體承受振動的部位；(3)人體與振動源

之作用情形；(4)衣著及儀器之影響；(5)體型(身高、體重)；(6)身體姿勢與緊繃程度[33]。

而與使用者及工具介面相關之因子包括：(1)工具設計(例如：形式、狀況、維護、加速

度、頻率分佈等)；(2)手部對工具之施力大小；(3)手部與振動工具直接接觸的部位；(4)

手與工具表面之接觸面積；(5)工作狀況(例如：工作週期、工作動機等)；(6)使用手工具

之年資；(7)氣候條件；(8)身體、手部、手臂操作姿勢與方向[34,35]。 

國際標準組織(International Standard Organization, ISO)及歐盟 EN 法規將振動暴露

對人體健康影響的規範分為「全身振動」(whole-body vibration, WBV)與「局部振動」

(hand-arm vibration, HAV)兩大類，而不同國家的相關法令則依循所屬組織(非歐盟 ISO

組織或歐盟 EN)的規範分別制訂，然而因 ISO 與 EN 之間在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架構下有維也納協定，所以彼此間所制訂的規範會儘量一致。這類

與人體健康危害有關的規範，除了會隨新工具及流行病研究之發展而更改替換之外，

各國的國家法規訂定會根據其組織(ISO/EN)所訂規範依其產業及國情進行調整。 

我國現行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301 條對於全身振動之法令規範係源自於早期

ISO 2631-1:1985 之暴露限制，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302 條對於局部振動之法令規範

係源自於 ISO 5349 :1986 之暴露限制，規範內容除了在應用上受到某些限制外，與當

前歐美國家所制訂及引用之規範已有若干差距。本研究蒐集各國家當前對於全身以及

局部振動暴露之相關法規文獻、國際標準等資料，比較其與我國法令規範對不同類型

振動之健康危害評估以及容許暴露時間之差異。研究將合併文獻調查之振動評估量化

數據，探討各規範之適用範圍與適用性，進而召集專家會同提出現行職業安全衛生設

施規則相關法令規範之修正建議。 

 

 



4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係分析及研議我國現行有關全身及局部振動暴露規範之現況，針對國

內、外對於全身及局部振動暴露之相關法令規範、標準及文獻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並

提出修正建議。本研究之執行內容說明如下：  

一、 蒐集國內、外對於全身以及局部振動暴露之相關規範、量測標準及文

獻  

    蒐集當前世界貿易組織 WTO 以及歐盟之全身以及局部振動暴露相關量測標

準與規範，以及 WTO 主要會員國(美國、日本、澳洲等)與歐盟主要會員國(英國、

德國、法國等)各國之現行法規及文獻。 

二、 分析國內職場全身振動暴露、測量與評估技術及相關規範之概況 

    透過文獻資料檢索，蒐集歷年與我國職場全身振動暴露及危害相關之研究報

告與論文，彙總分析各研究之對象(例如：車種、人員、作業型式等)、所使用之評

估方法(例如：量測設備、時程、法規依據等)、以及測量結果。 

三、 分析國內職場局部振動暴露、測量與評估技術及相關規範之概況 

    透過文獻資料檢索，蒐集歷年與我國職場局部振動暴露及危害相關之研究報

告與論文，彙總分析各研究之對象(例如：手工具、人員、作業型式等)、所使用之

評估方法(例如：量測設備、時程、法規依據等)、以及測量結果。 

四、分析比較國內、外對於全身振動暴露之相關規範，並提出對於國內現

行全身振動暴露規範之修正建議 

    彙整當前各國之全身振動暴露規範，分析比較各國與目前我國現行全身振動

暴露法令規範(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301 條)之差異。並由文獻報告中所記載

之量化數據，討論不同規範在不同類型車種及作業條件下對全身振動所引起之健

康危害判定之影響。 

    由於不同規範對於特定振動之健康危害評估結果可能不同，因此本研究將彙

整有跨不同量測規範之研究，將其量化數據依振動指標(RMS、VDV 等)分類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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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群組，逐一討論各群組使用不同規範評估所得結果之差異，以比較不同規範之

適用性與適用範圍/對象。 

五、 分析比較國內、外對於局部振動暴露之相關規範，並提出對於國內現

行局部振動暴露規範之修正建議 

    彙整當前各國之全身振動暴露規範，分析比較各國與目前我國現行局部振動

暴露法令規範(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302 條)之差異。並由文獻報告中所記載

之量化數據，討論不同規範在不同手工具及作業條件下對局部振動所引起之健康

危害判定之影響。 

    由於不同規範對於特定振動之健康危害評估結果可能不同，因此本研究將彙

整不同量測規範之研究，討論各群組使用不同規範評估所得結果之差異，以比較

不同規範之適用性與適用範圍/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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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國際標準組織(ISO)全身振動規範 

一、 ISO 2631:1985、ISO 2631-1:1997 與 ISO 2631-1:2010(修正)規範 

國際標準組織(International Standard Organization, ISO)於 1974 年訂定了「全身振

動的暴露評估指引 ISO 2631」，定義全身振動之方向(圖 1)與評估方法，早期評估全身

振動對人體健康的影響主要可分為 ISO 2631-1:1985，ISO 2631-1:1997 兩個版本，ISO 

2631-1:2010(修正)則是針對 ISO 2631-1:1997 規範進行小部分的修改與補充。 

ISO 2631-1:1985 之規範採用均方根加速度(root mean square acceleration, RMS)，

以及兩個定義於 1~80 Hz 之間，以直線所表示之頻率-加速度對數函數作為頻率加權的

基礎，並根據振動加速度 1/3 八音度(1/3 octave)頻率分析之強度分佈，比對頻率加權網

來提出振動暴露的時間限制。我國目前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301 條對於全身振動

暴露之法令規範，與 2015 之前的美國政府工業衛生專家會議(American Conference of 

Governmental Industrial Hygienists, ACGIH)的閾值(threshold limited value, TLV)皆是參

考 ISO 2631-1:1985 與 ANSI S3.18:1979 之規範所制訂(後敘於表 4)。 

 

圖 1 全身性振動方向於坐姿、站姿、與躺姿下之定義 (資料來源：ISO 2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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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ISO 2631-1:1985 所考慮的頻帶僅限於 1~80 Hz 之間，不能符合實際振動評

估之需求，因此 ISO 於 1997 年訂定 ISO 2631-1:1997 擴充原先之頻率加權範圍，採用

頻率加權後加速度(frequency-weighted acceleration)的 RMS 值作為全身振動的基本評估

方式，並進一步將頻率加權分為 Wk、Wd、Wf、Wc、We、Wj等 6 種，分別用來考慮不

同方向加速度頻率對人體健康(health)、舒適(comfort)、感覺(perception)、以及暈車、暈

船等(motion sickness)所造成之影響。ISO 2631-1:1997 對不同方向與位置(圖 2)所測得加

速度加權函數之選用所訂定的規範如表 1 所示，其中與健康指引直接相關的為 Wk 與

Wd頻率加權函數(圖 3)。RMS 之計算如公式(1)所示，其中 )(taw 為加權後之加速度，單

位為 m/s2；T 為測量時間間隔，以秒為單位。 

 

(a)       (b) 

圖 2 全身性振動方向及位置定義(a)坐姿 (b)站姿 (斜躺省略，資料來源：ISO 2631-

1:1997[36])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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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ISO 2631-1:1997 之 Wd(---)與 Wk(—)頻率加權函數 

 

𝑅𝑀𝑆 = [
1

𝑇
∫ 𝑎𝑤

2𝑇

0
(𝑡)𝑑𝑡]

1
2
 .................................................. (1) 

 

表 1 ISO 2631-1:1997 對不同方向與位置所測得加速度之頻率加權網選用指引(資料來

源：ISO 2631-1:1997[36]) 

頻

率

加

權  

健康  舒適  感覺  
暈車、

船、機  

Wk  z 軸，椅面  

z 軸，椅面  

z 軸，站姿 /垂直斜躺  

x, y, z 軸，坐姿足底  

z 軸，椅面  

z 軸，站姿 /垂直斜

躺  

－  

Wd  
x 軸，椅面  

y 軸，椅面  

x, y 軸，椅面  

x, y 軸，站姿 /垂直

斜躺 (頭除外 ) 

y,z 軸，座椅靠背  

x, y 軸，椅面  

x, y 軸，站姿 /垂直

斜躺 (頭除外 ) 

－  

W f  －  －  －  垂直  

Wc  
x 軸，座椅

靠背  
x 軸，座椅靠背  x 軸，座椅靠背  －  

We  －  rx ,  ry,  rz，椅面  rx ,  ry,  rz，椅面  －  

W j  －  垂直斜躺 (頭部 ) 垂直斜躺 (頭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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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振動中存在過大的峰值因數(crest factor, CF)或有偶發的衝擊振動時，單純採用

RMS 往往會低估振動對人體健康的影響。因此，ISO 2631-1:1997 建議在 CF > 9 的情

況下，應額外考慮採用移動均方根值 (running RMS)或四次的振動暴量 (4th power 

vibration dose value, VDV)進行評估，尤其是當移動均方根之最大值(maximum transient 

vibration value, MTVV)與 RMS 之比值超過 1.5，或 VDV 與 RMS*T1/4之比值超過 1.75

時(T 為暴露時間)，採用 MTVV、VDV 或其他的評估方式便益形重要。其中 VDV 之計

算如公式(2)所示，其中 )(taw 為加權後之加速度，單位為 m/s2；T 為測量時間間隔，單

位為秒，VDV 之單位為 m/s1.75。 

𝑉𝐷𝑉 = [∫ 𝑎𝑤
4𝑇

0
(𝑡)𝑑𝑡]

1
4
 ............................................. (2) 

ISO 2631-1:1997 採用能量之概念訂定每日振動暴露的健康警戒區域 (health 

guidance caution zone)，其所建議之日等量VDVd健康警戒區域介於 8.5~17 m/s1.75(Action  

limit: 8.5 m/s1.75；Exposure limit: 17 m/s1.75)，依此推算 RMS 之健康警戒區大約介於

0.45~0.9 m/s2，這種方式允許評估人員針對每一定義方向之振動加速度，分別計算頻率

加權之 RMS 及 VDV 值，並分別依據健康警戒區域所訂定的暴露限制求算每日的容許

暴露時間。 

然而，最初 ISO 2631-1:1997 對健康警戒區域的 RMS 所定義的標準不夠明確(圖

4a)，因此，在 2010 年提出修訂，更清楚地定義 RMS 健康警戒區域(圖 4b 中兩條虛線)

在≤10 分鐘時分別為 3 與 6 m/s2，在 24 小時處分別為 0.25 與 0.5 m/s2。因此，根據這項

最新的修正推算，ISO 2631-1:1997 之 2010 第一版修正對 RMS 八小時平均值之行動位

準值(action limit, AL)及暴露限制值(exposure limit, EL)分別應該設定為0.43與0.87 m/s2。

ISO 2631-1:2010 並將不同方向的暴露給於不同權重 kl (k=1.4 當 l=x, y 方向；k=1 當 l=z

方向)，於是在各振動方向的 RMS 與 VDV 的計算方式分別修改為公式(3)與公式(4)： 

𝑅𝑀𝑆 = 𝑘𝑙 [
1

𝑇
∫ 𝑎𝑤𝑙

2𝑇

0
(𝑡)𝑑𝑡]

1
2
 ............................................ (3) 

𝑉𝐷𝑉 = 𝑘𝑙 [∫ 𝑎𝑤𝑙
4𝑇

0
(𝑡)𝑑𝑡]

1
4
 ....................................... (4) 

而 RMS 各振動方向的八小時日暴 awl(8)之計算方式如公式(5)，其中 awlj為在 l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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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Tj時間內的頻率加權壓速度。 

𝑎𝑤𝑙(8) = [
1

8
∑ 𝑎𝑤𝑙𝑗

2 ∙ 𝑇𝑗]
1
2
.................................................. (5) 

(a) 

(b) 

圖 4 (a) 原 ISO 2631-1:1997 對健康警戒區域之標示；(b) ISO 2631-1:2010(修正)對

ISO 2631-1:1997 健康警戒區域之修正[圖中上、下虛線(1)及實線(2)分別為 RMS

及 VDV 的 EL 與 AL，上下線之間為健康危害警戒區域](資料來源：ISO 2631-1: 

2010 (修正)[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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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起來，ISO 2631-1:1997 的基本評估方法是採用頻率加權後加速度的 RMS 值

作為評估指標，主要應用於評估暴露在不具有嚴重衝擊之持續性振動對人體健康之危

害。ISO 2631-1:1997 建議單次的衝擊事件可以利用移動均方根值(running RMS)的方法

計算最大暫態振動值(MTVV)進行分析，然而，並未對於這種分析所得結果提供有關健

康危害之判定方法。而 VDV 評估方法採用頻率加權後加速度的 4 次方振動暴量值，對

於具有衝擊性振動之敏感度比 RMS 方法更佳。 

二、 ISO 2631-5:2004 與 ISO 2631-5:2018 規範 

ISO 2631-5 主要是針對具有連續衝擊振動暴露之對象所開發之評估規範，例如：

軍用越野裝甲車、越野機車、直昇機、水上快艇等載具之駕駛或乘員。其先後共有 2004

及 2018 兩個版本[38,39]，兩個版本之規範雖然都採用靜態壓應力劑量 Se(static 

compression dose)作為評估指標，但兩者之間所採用的評估方法及模型有極大的差異。 

ISO 2631-1:2010(修正)除了建議在加速度的峰值因數(crest factor) >9 時使用上述

ISO 2631-1:1997 的 VDV 與 MTVV 的評估方法之外，還建議採納 ISO 2631-5 的方法。

然而原先 2004 年出版的 ISO 2631-5 規範到 2018 年做了非常大弧度的改變，於是在 ISO 

2631-1:2010(修正)中所提到的 ISO 2631-5 到底是指 ISO 2631-5:2004 或 ISO 2631-5:2018

變得不明確；同樣地，2020 年最新版 ACGIH 的 TLV 亦加註了未來對全身振動暴露規

範的修改方向(Notice of intended change-whole-body vibration)，其中也指出當振動暴露

的加速度峰值超過 9.81 m/s2時應考慮使用 ISO 2631-5 指引[40]。雖然目前所提到引用

ISO 2631-5 規範的法規或指引都沒有清楚說明所指是 ISO 2631-5:2004 或 ISO 2631-

5:2018，但可以確定的是隨著研究對於衝擊性振動對人所產生的健康危害影響的瞭解，

未來各國採納 ISO 2631-5 規範的趨勢會逐漸明朗。以下將分二小節分別簡介 ISO 2631-

5:2004 與 ISO 2631-5:2018 規範之內容。 

(一) ISO 2631-5:2004 規範 

ISO 2631-5:2004 規範的建立緣起於美國陸軍對健康危害評估的一系列研究計

畫，經過多年研究，由執行研究合約之英國哥倫比亞研究所(British Columbia Research 

Institute，BCRI)向 ISO 提出對 2631-1 之修正案[41]，並於 2003 年底 ISO 2631-5 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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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獲得通過。BCRI 建議應將多次衝擊對坐姿人員所引起的振動危害評估納入以下 4

項評估：(1)以生物動力學模型(biodynamic model)預測脊椎之加速度、(2)使用迴歸模

型預估 L4/L5 椎間盤之壓應力峰值、(3)對壓應力峰值建立以疲勞為基礎的模型來量

化多次衝擊所產生的累積效應、(4)依常態分佈人口，建立與累積劑量相關之脊椎傷

害機率模型(spinal injury probability model)。 

ISO 2631-5:2004 規範中採用兩種生物動力學模型[41]，第一種為一個自由度之

線性質量-彈簧振動系統(圖 5)，具有 2.125 Hz 之自然頻率 fn與 0.22 之臨界阻尼係數

(critical damping ratio)，用來預測座椅面水平(x, y)方向衝擊性加速度對坐姿人員之

脊椎響應。該模型之運動方程式可表示為： 

)()(2)( 2

lksknlksknlk ssvvta    .......................... (6) 

公式(6)中n = 2fn =13.35 s-1；k 代表 x 或 y； sks 及 lks 分別代表座椅及脊椎位移

之時間函數； skv 及 lkv 則分別代表座椅及脊椎速度之時間函數。 

 

圖 5 ISO 2631-5:2004 預測 x, y 軸脊椎加速度之線性質量-彈簧模型[41] 

第二種生物動力學模型為非線性的循環式類神經網路(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模型(圖 6)，用來預測座椅面垂直(z)方向衝擊性加速度對坐姿人員之脊椎響應。ISO 

2631-5:2004 兩種生物動力學模型所使用的參數是由實驗研究所獲得之資料，其數學

模型、計算方法及範例程式(Matlab)皆詳載於 ISO 2631-5:2004 及其附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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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ISO 2631-5:2004 預測 z 軸脊椎加速度之循環式類神經網路模型[41]  

ISO 2631-5:2004 規範建議對於具有多次衝擊之振動採用日等量靜態壓應力劑

量 Sed (daily equivalent static compression dose)及風險係數 R(Risk factor)來評估對健

康的危害。規範以坐墊量測所得之加速度，分別依其方向應用上述生物動力學模型

來推估脊椎之加速度，並以脊椎加速度之峰值分別計算 x、y、z 振動方向之加速度

暴(劑)量(acceleration dose)，再進一步依每日之振動暴露時間換算為日加速度暴量

(daily acceleration dose)。加速度日暴量因與壓應力峰值有線性關係，可整合 x、y、

z 三個振動方向之日暴量來推估脊椎之等效靜態壓應力 Se(equivalent static 

compressive stress)及日等量靜態壓應力劑量 Sed(daily equivalent static compression 

dose)，並進一步使用 Sed來計算對健康危害之風險係數 R。加速度暴量的計算方法如

公式(7)所示，其中 ikA 為第 i 個脊椎加速度響應之峰值(兩相鄰之過零點區間中之加

速度峰值)，k = x, y 或 z。在 x, y 方向之脊椎加速度響應同時考慮正、負向之峰值，

而 z 方向之脊椎加速度響應僅考慮正向(脊椎壓縮方向)之峰值。等量靜態壓應力 Se

及日等量靜態壓力 Sed 之計算方法分別如公式(8)、(9)所示，公式中之 T、Td 為分別

為 Se之測量時間與每日振動暴露，Se之單位為 MPa。 

6/1

6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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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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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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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10)的 N 代表一年所暴露的天數，j 為年的計數, n 為暴露的年數, c 代表重

力下的靜態應力常數，公式(11)中 Suj則是年齡(b+j)歲者的最大脊椎強度，其中 b 代

表開始暴露的年齡。 

ISO 2631-5:2004 建議當 R<0.8 時代表健康危害的機率低，而 R >1.2 代表健康

危害的機率高；同樣地說法，當 Sed < 0.5 MPa 時代表健康危害的機率低，Sed > 0.8 

MPa 時代表健康危害的機率高。 

然而，ISO 2631-1:1997 與 ISO 2631-5:2004 兩規範往往會因評估對象承受不同

程度的衝擊性振動，而產生不同等級的危害評估結果。例如：Alem 曾同時採用 ISO 

2631-1:1997 與 ISO 2631-5:2004 對超過 1000 筆各式軍用運輸工具的振動資料進行分

析，在剔除 90% RMS 與 Sed同屬低危害分級(severity category)的資料之後，找出 RMS

與 Sed 危害分級有明顯差異的資料，並經目視檢查確認該類型資料含有多次衝擊訊

號[41]。Khorshid 等人研究不同車種以不同速度通過數種地面隆起物(speed control 

hump)時，所產生之衝擊性全身振動影響[42]，該研究以類似於 ISO 2631-1 的 BS 

6841:1987 規範計算 VDV 值達到 15 m/s1.75之可通過次數，並與 ISO 2631-5 規範計

算 Sed 值低於 0.8 MPa 之可通過次數進行比較。結果在中低車速時(<60 km/hr)，BS 

6841:1987 規範較為保守，而在中高車速時(60～80 km/hr)，ISO 2631-5 規範較為保

守，顯示 ISO 2631-5:2004 規範對於具有高衝擊性的振動較為敏感。 

由於先前未有規範訂定 ISO 2631-1:1997 與 ISO 2631-5:2004 兩規範的使用時

機，因此對於具有多種複雜加速度特性之振動分析，在無法區隔與選擇適當的評估

方式下，專家建議應同時進行 ISO 2631-1:1997 與 ISO 2631-5:2004 所建議之分析，

並透過評估結果比較來判定對人員之健康危害程度[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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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ISO 2631-5:2018 規範 

2018 年 ISO 2631-5 做了極大幅度的修改。該規範所描述的評估方法是基於身

體狀況良好且無脊柱病理證據的個體，其椎骨終板(硬組織)的預測生物力學反應，惟

ISO 2631-5:2018 所描述的風險評估方法和相關生物力學模型尚未得到系統性流行病

學的驗證。與前一版 ISO 2631-5:2004 最大的不同在於 ISO 2631-5:2018 僅考慮多次

衝擊對椎骨終板所產生之壓縮負荷(compressive load)，以評估對腰椎產生不利健康影

響的風險。ISO 2631-5:2018 可用於評估在 0.01～80 Hz 測量頻寬內，於坐骨結節下

方所測得未加權垂直加速度峰值高達 137.3 m/ s2(14 g)的情況。 

ISO 2631-5:2018 所考慮的暴露條件與 ISO 2631-1:1997 中所述的全身振動基本

評估條件不同，必須先區分兩種暴露方式： 

1. 首先，人們發現軍用越野車或高速船等典型的「嚴酷條件」(severe condition)，

而這些嚴酷條件主要受到 z 軸加速度的支配，過程可能包含自由落體的期間，

使受測者因暴露而失去與座椅表面的接觸。這種條件的評估方式採用 ISO 

2631-5:2018 於附件 C 和 D 中的說明。其測量上的要求(頻帶寬，信號調節)與

ISO 2631-1:1997 不同，並且因為此種狀況在 z 方向上的振動占主導地位，所

以不考慮 x 和 y 方向振動對脊柱壓縮力的影響。 

2. 其次，2631-5：2018 也涵蓋了「次嚴酷條件」(less severe condition)，亦即沒

有自由落體事件，並且在整個測量過程中受試者都保持坐姿。例如：在工業

環境中牽引機、林業機械、移動式土方機械行駛在不平的地面(越野、坑洼、

頻繁穿越鐵軌等)上。這種條件的危害評估採用 ISO 2631-5:2018 於附件 A 和

E 中的方法，其測量要求與 ISO 2631-1:1997 中規範的未加權加速時間序列相

同。 

ISO 2631-5:2018 建議先確認以下兩個問題來選擇適用的評估方法(圖 7)： 

1. 駕駛員是否會失去與座椅的接觸(或者在沒有約束系統的情況下，駕駛員會失

去接觸)？ 

2. 暴露過程是否包含自由落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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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任一問題的答案為是，則必須使用第 5 條規範以及附件 C 和 D 的方法。

如果仍有疑問，可採用第 5 條規範或附件 A(選擇的可能性更高)中所述的方法，測量

具代表性的暴露並對這些定量數據進行檢核，將 z方向上所測得的時間序列經過 ISO 

2631-1 中所述的頻帶濾波後，如果加速度未超過 9.81 m/s2，則使用 ISO 2631-5:2018

附件 A 和 E 的評估方法，反之，若加速度峰值超過 9.81 m/s2，則適用第 5 條規範之

分析以及附錄 C 和 D 的風險評估方法。 

 

圖 7 ISO 2631-5:2018 判別/選擇評估方法的流程圖(資料來源：ISO 2631-5:2018[39]) 

由於 ISO 2631-5:2018 考量到受測者因衝擊性振動而失去與座椅表面的接觸，

因此測量設備除了席盤加速度計等設備需滿足 ISO 2631-1:1997 所述之外，還額外需

要接觸開關、錄影記錄或其它可供辨識臀部離席的狀況。除此之外，根據使用的抗

混疊(anti-aliasing)方法，可能需要每秒 256 或更高的採樣率。 

1. 「嚴酷條件」分析 

在「嚴酷條件」下，ISO 2631-5:2018 建議振動測量需要進行信號調理(signal 

conditioning)。首先檢查加速度信號的符號(正、負)是否正確(亦即向上加速度為

正)，因為分析方法與壓縮脊柱負荷有關。其次必須消除座墊上的加速度計席盤

與受測對象之間沒有接觸時(臀部離席)的信號。如果是以較高的頻率擷取數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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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必須重新採樣(resample)以進行分析，此時必須檢查是否使用了適當的抗混疊

濾波。所測得的加速度應進行偏移校正，以使在靜止不動的加速度計(或不對稱

信號)下記錄的加速度為(0±0.1)m/s2。如果分析了在記錄開始或結束時加速度計

處於運動狀態的時間序列，在應用頻帶限制濾波器之前應採用訊號衰減的方式

處理，例如：在幾秒鐘內施加餘弦錐度來逐漸減小信號。最後，使用截止頻率為

0.01 Hz 的二階 Butterworth 高通濾波器和截止頻率為 80 Hz 的四階 Butterworth

低通濾波器，以將偏移校正後的加速度測量值限制在 0.01 Hz 和 80 Hz 的頻帶

內，而非使用 ISO 2631-1 中定義的頻帶限制和加權濾波器。 

調理過之加速度訊號採用轉換函數來推算脊柱的響應加速度。座椅和脊柱

之間的頻率響應採用一個複數零和六個複數極點公式的轉換函數，其頻率響應

及相位如圖 8 所示。 

 

圖 8 含公差帶的座椅對脊柱傳遞功能的頻率響應(Y1：強度，Y2：相位(單位：

rad)；資料來源：ISO 2631-5:201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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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方向上的加速度劑量 Dz(以 m/s2 為單位)定義為公式(12)，其中 Az,i 是

響應加速度 Az(t)的第 i 個脊椎加速度響應之峰值(兩相鄰之過零點區間中之加速

度峰值)。每日劑量 Dzd(以 m/s2為單位)使用公式(13)計算，其中 td是每日暴露的

時間，tm是測量獲得 Dz的時間。當每日振動暴露包括兩個或多個不同幅度的周

期時，可以將總每日暴露的加速度劑量採用公式(14)計算，其中 Dz,j是狀況(時間

區段)j 下的加速度劑量，td,j是每日 j 狀況暴露的時間，tm,j是測量 j 狀況獲得 Dz,j

的時間。 

𝐷𝑧 = 1.07(∑ 𝐴𝑧,𝑖
6

𝑖 )
1/6

 ...................................................... (12) 

𝐷𝑧𝑑 = 𝐷𝑧 (
𝑡𝑑

𝑡𝑚
)

1

6
 ................................................................... (13) 

𝐷𝑧𝑑 = (∑ 𝐷𝑧,𝑗
6 𝑡𝑑,𝑗

𝑡𝑚,𝑗
𝑗 )

1
6

 ......................................................... (14) 

ISO 2631-5:2018 於附錄 C 說明在計算出平均每日暴露時間的加速度劑量

Dzd之後，將 Dzd乘以 mz得到每日壓縮劑量 Sd(公式(15)，單位 MPa)，其中 mz代

表骨盆上方承受的質量除以脊柱終板面積。。 

𝑆𝑑 = 𝑚𝑧𝐷𝑧𝑑 ......................................................................... (15) 

 

2. 「次嚴酷條件」分析 

在「次嚴酷條件」下，ISO 2631-5:2018 附錄 A 建議將採集之加速度時間序

列，借助生物力學模型的傳遞函數來計算兩個椎骨之間的壓力，而這些傳遞函數

包含在計算軟體中，該軟體可從網站 http://standards.iso.org/iso/2631/-5/ed-2取得。

必須在軟體的輸入文件中指定測量的加速度時間序列的數據檔案路徑。如果沒

有可用的靠背測量值，可以使用座椅表面的測量值代替。腳和手的暴露程度是以

座椅安裝點或機艙地板上進行的一次測量。如果僅有座椅表面的數據可用，則將

其用於座椅和靠背，其他測量點將設定為 0 m/s2。除此之外，該模型需要輸入暴

露者的姿勢(圖 9)、體重和身高(BMI)，並須提供其終生暴露歷史記錄。 

分析軟體計算出頻域之壓縮力(compression-decompression forces)之後，再

http://standards.iso.org/iso/2631/-5/e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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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逆富利葉轉換為時域之壓縮力 Cdyn，並據此計算一天的壓縮劑量值𝑆𝑑
𝐴。每次

暴露的壓縮劑量 SA(MPa)定義為作用在椎骨終板 B 面積(mm2)上的峰值壓縮力

Cdyn,i(N)的總和(公式(16))。根據過去的文獻數據，椎體終板面積已合併到軟體中，

椎骨終板 B 的平均值為 T12/L1：460 mm2，L1/L2：1520 mm2，L2/L3：1580 mm2，

L3/L4：1590 mm2，L4/LS：1600 mm2，L5/S1：1550 mm2。若為了估計對健康的

影響，考慮一天中 j 次暴露的腰椎的等效每日壓縮劑量𝑆𝑑
𝐴(MPa)可採用公式(17)

計算，其中𝑆𝑗
𝐴是狀況(時間區段)j 下的動態壓縮應力，td,j是每日 j 狀況暴露的時

間，tm,j是測量 j 狀況獲得 Dz,j的時間。 

 

圖 9 分析軟體使用之坐姿角度定義與 5 種角度分群(資料來源：ISO 2631-5:2018[39]) 

𝑆𝐴 = [∑ (
𝐶𝑑𝑦𝑛,𝑖

𝐵
)

6

𝑖 ]

1
6

 .......................................................... (16) 

𝑆𝑑
𝐴 = (∑ (𝑆𝑗

𝐴)6 𝑡𝑑,𝑗

𝑡𝑚,𝑗
𝑗 )

1
6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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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健康危害風險評估 

根據「嚴酷條件」或「次嚴酷條件」分析獲得每日壓縮劑量之後，分別使

用 ISO 2631-5:2018 附錄 C 與附錄 E 之公式推算傷害風險(應力變量)R。R 可以

用於評估與人體響應加速度劑量相關的不良健康影響，其計算應逐年考慮暴露

時間的增加與年齡的增長(或強度的降低)。 

三、 歷年 ISO 全身振動規範比較 

ISO 全身振動有關的標準可以根據其評估指標與方法區分為 4 類(如表 2 所示)，

目前歐盟、美國、加拿大、日本、澳洲等國皆採用以 ISO 2631-1：1997, 2001(修正)版

本為基礎的測量評估規範，該規範的操作除了比起早期 ISO 2631：1985 版本簡易之外，

另外增加 VDV 的指標，可對具有衝擊性的振動評估更客觀。 

ISO 2631-5 的發展完全是針對評估具有連續性衝擊的振動需要，而 2004 的版本

又與 2018 有完全不同的評估內容；ISO 2631-5 分析軟體之操作方式與流程又比 ISO 

2631-1：1997 複雜許多，其所使用之評估指標亦與 ISO 2631-1 有極大差異，至今仍未

見有任何國家將 ISO 2631-5 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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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 ISO 全身振動規範比較 

ISO 標準 

(應用型態) 

評估指標 (單

位) 

加速度頻率加權 /

轉換函數 

(日)暴露限制 附註 

2631:1985 

(連續型振動) 

RMS (m/s2) 無 以加速度 1/3 octave

頻率圖/表呈現時間

限制 

分 x,y 與 z

方向(表 5) 

2631-1:1997, 

2010(修正) 

(連續型及衝擊

振動) 

RMS (m/s2) 

VDV (m/s1.75) 

Wd (x, y 方向); 

Wk (z 方向) 

AL: RMS(8) = 0.43 

EL: RMS(8) = 0.87 

AL: VDV(d) = 8.5 

EL: VDV(d) = 17 

考慮主要

振動(最大

方向) 

2631-5:2004 

(多次衝擊型振

動) 

Se (MPa) 

R  

生物力學模型(x, y

方向);類神經模型

(z 方向) 

AL: Se(d) = 0.5 

EL: Se(d) = 0.8 

 

合併三軸

劑量 

2631-5:2018 

(多次衝擊型振

動) 

嚴酷條件 :Sd 

(MPa) 

次嚴酷條件 : 

𝑆𝑑
𝐴 (MPa) 

嚴酷條件:採 z 方

向轉換函數 

次嚴酷條件 :使用

分析軟體計算出

頻域之壓縮力 

使用 Sd 或𝑆𝑑
𝐴分別以

公式推算傷害風險

(應力變量)R 

信號調理

詳見內文。 

第二節 歐盟(EU)全身振動規範 

現今歐盟 Physical Agents Directive 於 2002 年頒佈 Directive 2002/44/EC 振動暴露

規範，並於 2005 年 7 月成為所屬會員國遵守的法令。該規範於附件 B 明訂對於全身振

動測量採用與 ISO 2631-1:1997 相同的標準，以 RMS 作為人體健康之危害主要評估，

並將 VDV 列為其替代方法。然而，有別於 ISO 2631-1:1997 所定義之健康危害警戒區

域，Directive 2002/44/EC 規範分別採用 0.5 及 1.15 m/s2作為 RMS 日平均的行動位準值

及暴露限制值，並建議分別採用 9.1 及 21 m/s1.75作為 VDV 的 AL 及 EL[43]。歐盟會員

國必須依據上述 Directive 2002/44/EC 規範所訂定的最低標準(minimum requirements)來

制訂各國相關的法令。 

 



22 

 

第三節 我國與各國全身振動法規之比較 

本研究將所收集到各國當前的全身振動法規彙整於表 3[44-57]。屬於歐盟的國家

(例如：德國(German Standard. VDI 2057 part 1 & 2)、法國(Decree No 2005-746)、芬蘭

(VNa 48/2005 Decree))都需遵循 Directive 2002/44/EC 之規範，因循 ISO 2631:1997 規範

之評估方式，並採用 RMS(8) AL=0.5 m/s2, EL=1.15 m/s2；VDVd AL=9.1 m/s1.75, EL=21 

m/s1.75當作最低標準，但部分國家可能會增列其它的規範項目。例如：德國在職業危害

(風險)認定上把 z 方向 RMS(8)的 AL 及 EL 分別從 0.5 m/s2與 1.15 m/s2調降為 0.45 m/s2

與 0.8 m/s2；芬蘭則額外增列加速度的最大值不得超過 7 m/s2；而英國(UK Statutory 

Instruments 2005 No.1093)所採用之 RMS(8)規範雖然並無不同，但未見其明確指出 VDV

的使用。波蘭是規範較特殊的國家，直到 2014 年其國家規範仍採用三軸合成加速度為

指標，一般規定成人一日 8 小時均值需低於 0.8 m/s2，少於 30 分鐘之短時暴露值需低

於 3.2 m/s2；16 至 18 歲之年輕族群一日 8 小時均值需低於 0.19 m/s2，少於 30 分鐘之

短時暴露值則需低於 0.76 m/s2；此外，懷孕婦女則禁止暴露(Dziennik Ustaw 2014, No 

817)。 

屬於 WTO 組織中的其它國家目前亦遵循 ISO 2631-1:1997 與 ISO 2631-1:2010(修

正)規範，例如：澳洲(AS 2670.1-2001)與加拿大(Canada National Law, 1990)採用與美國

ACGIH 現行相同之暴露標準(RMS(8) AL=0.43 m/s2, EL=0.87 m/s2；VDVd AL=8.5 m/s1.75, 

EL=17 m/s1.75)。相較之下，日本雖使用 ISO 2631-1:1997 作為測量評估方法(JIS B 7760-

1:2004; JIS B 7760-2:2004)，但其另行採用日本産業衛生學會所訂定之暴露標準(日本産

業衛生学会, 2019)，以三軸合成加速度(aw)為指標，訂定 0.35 m/s2為 8 小時日暴均值上

限；其三軸合成加速度與容許暴露時間的計算分別採用公式(18)與(19)。 

𝑎𝑤 = √1.4𝑎𝑤𝑥
2 + 1.4𝑎𝑤𝑦

2 + 𝑎𝑤𝑧
2  ................................... (18) 

𝑇(小時) = 0.98/𝑎𝑤
2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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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當前各國全身振動規範一覽表[44-57] 

Standard followed National Act Year RMS_AL RMS_EL VDV_AL VDV_EL 

Directive 2002/44/EC  
 

2002 0.5 m/s2 (for x, y, z) 
1.15 m/s2 (for x, y) 

0.8m/s2 (for z) 
9.1 m/s1.75 21 m/s1.75 

德國     VDI 2057-1 S.22 2017 
0.5 m/s2 

+ 0.45 m/s2 (for z) 

1.15 m/s2 

+0.8 m/s2 (for z) 
9.1 m/s1.75 21 m/s1.75 

法國     Decree No 2005-746 
 

2011 0.5 m/s2 1.15 m/s2 9.1 m/s1.75 21 m/s1.75 

英國     
BS ISO 2631-1,4; 

UK Statutory Instruments 
 

2008 0.5 m/s2 1.15 m/s2   

芬蘭     VNa 48/2005 Decree 2016 0.5 m/s2 1.15 m/s2  7(max) 9.1 m/s1.75 21 m/s1.75 

波蘭     
Dziennik Ustaw 2014, 

No 817 
 

2014 

Asum(8) <0.8 m/s2 + 3.2(short<30min) 

pregnant women is prohibited; A(8)=0.19 

m/s2 + 0.76(short<30min) for 16-18 yrs. 

NA NA 

ISO 2631-1:1997 

ISO 8041:2003, 2017 
 1997 0.45 m/s2 (for x, y, z) 

0.9 m/s2 (for x, y) 

0.8m/s2 (for z) 
8.5 m/s1.75 17 m/s1.75 

ISO2631-1: 2010(修

正) ISO 8041:2003, 

2017 

 2010 0.43 m/s2  0.87 m/s2 8.5 m/s1.75 17 m/s1.75 

日本     
JIS B 7760-1,2:2004

許容濃度等の勧告 
2019  

 

Asum(8) = 0.35 m/s2  NA NA 

澳洲     
AS 2670.1-2001 

(R2016) 
2016 0.43 m/s2 0.87 m/s2 8.5 m/s1.75 17 m/s1.75 

加拿大    ACGIH(2018) 2018 0.43 m/s2 0.87 m/s2 8.5 m/s1.75 17 m/s1.75 

美國     
ASA S2.72-

2002/Part1 

ACGIH(2016~) 

2020 0.43 m/s2 0.87 m/s2 8.5 m/s1.75 17 m/s1.75 

ISO2631-1:1985   1/3 Oct band limit chart NA 

中華民國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

則第 301 條 
2001~ 1/3 Oct band limit chart NA 

 

雖然 WTO 及歐盟各國所訂定的標準值(AL 及 EL)稍有不同，但大多國家目前依

循的標準皆是以 ISO 2631-1:1997 的評估指標與方法為基礎，而 1990 年以前的標準大

多已被各國下架；雖然當前也有更新的 ISO 2631-5:2004, 2018 相關規範出版，但仍未

見有國家法令將其納入。相較之下，我國現行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301 條所使用

之評估方法與判定標準已顯得過時。 

我國現行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301 條全身振動暴露法令規範，規定雇主僱用

勞工從事振動作業，應使勞工每天全身振動暴露時間，依據垂直及水平振動 1/3 八音度

頻帶中心頻率(單位為赫、Hz)之加速度(單位為每平方秒公尺、m/s2)，分別不得超過表

4所列之容許時間。而美國職業安全衛生署(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OSHA)則建議參照美國政府工業衛生師協會(ACGIH)及美國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f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NIOSH)所訂定之暴露容許規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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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直到 2015 年基本上仍採用 ISO 2631-1:1985 的規範，但因其採用「疲勞-降低效率」

境界作為標準，是我國現行標準「暴露限制」境界容許強度的 1/2(表 5)，因此，會比我

國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301 條來得嚴格。此外，ACGIH 曾於 2002 年指出該

ANSI/ISO 標準並不適用於具有衝擊性振動之環境，因此，美國於 2002 先將其 ANSI 

S3.18-2002 法案參照 ISO 2631-1:1997 修改為 ANSI S2.72-2002/Part 1，ACGIH 也終於

在 2016 年修訂全身振動規範，改採用 ISO2631-1:1997 及 ISO2631-1:2010(修正)的測量

方法與評估標準，並建議具有高峰值因數(Crest Factor≧9)之振動應將 VDV 納為衡量指

標之一(表 6)。相較於各國現行法規，我國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301 條的法令規範

顯得已有些不合時宜。 

 

表 4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301 (a)垂直 (b)水平 方向全身振動容許暴露最大加速

度值(m/s2) (資料來源：全國法規資料庫) 

(a)  (b)  

 

 

 

 

 

 



25 

 

表 5 ACGIH TLVs and BEIs (a)垂直 (b)水平 方向全身振動暴露最大加速度值(m/s2) 

(資料來源：ACGIH:2015[58]) 

(a)  

(b)  

 

表 6 ACGIH TLVs and BEIs 全身振動暴露最大加速度值(m/s2) (資料來源：

ACGIH:201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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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國際上局部振露規範 

早期國際對於局部振動綜合症(Hand-arm vibration syndrome, HAVS)的防制仍然沒

有單一的標準，例如：在美國有三種標準[60]，包括：美國政府工業衛生師協會

(ACGIH)1984 年所提出之閾限值(Threshold Limit Value, TLV)[61]，美國國家標準局

(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s Institute, ANSI)1986 年提出之 ANSI S3.34[62]，以及美國

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NIOSH)1989 年所制訂之 HAVS 標準[31]。其中，ACGIH 所

擬之 TLV(表 7)單日暴露容許限值所採用圖 10 所示之頻率加權，經加權後任何一個方

向(x, y, z)之加速度值若超過 TLV 即視為違反 ACGIH 之標準，而 ANSI 之標準也採用

類似的方式。 

相反地，NIOSH 建議勿採用頻率加權的方式作為 HAVS 之防制基礎，且建議振

動量測的範圍應達到 5000 Hz。此種概念乃假設振動暴露對生理疾病的影響程度與加速

度之強度成正比，但與頻率之特性無關[63]。除此之外，亦有部分學者認為手部對振動

能量吸收之多寡，與振動疾病間有密切的關係。由於不同之標準對於振動頻率之影響

程度有不同之看法，因此專家學者建議應同時考量頻率加權與未加權之結果，並配合

進行 HAVS 有關之健康監測，以達到防範職病發生的目標。 

雖然國際標準組織(ISO)於 1986 年已經發展出有關 HAV 之規範 ISO/DIS 5349，

但經過多年仍然因為其對加速度所採用之頻率加權方式受到質疑而推遲，該加權網是

依據 ISO 8041:1985 對 6~16Hz 採用 0dB 加權，對 16~1250Hz 之頻率採每八頻帶 6dB

之衰減值。對於振動暴量的評估標準 ISO 亦建立於單日暴露量，惟 ISO 5349:1986 當時

所建議日暴露量是以 4 小時頻率加權等能量加速度值來代表，對於非 4 小時之工作暴

露，則以換算方式將其暴露量換算為 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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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ACGIH 在 x, y, z 方向上手-臂振動之 TLV(資料來源：ACGIH:2012[64]) 

 

 

 

圖 10 ACGIH TLV 與 ANSI S3.34：1986 之手-臂振動頻率加權特性(實線)與容忍範

圍(虛線)。(資料來源：ACGIH:2012[64]) 

在 1987 年 ISO 5349：1987 與 ANSI S3.34 發佈之後，微型和超微型加速度計與振

動測量和分析儀器，以及醫學診斷和評估方法有了重大的改進。ISO 5349 於 2001 進行

改版，而歐盟議會於 2002 年發布了「歐盟人類振動指令」Directive-2002/44 / EC，該指

令規定局部振動 8 小時日暴露 AL(daily exposure action value, DEAV)為 2.5 m/s2，8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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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日暴露極限值 EL(daily exposure limit value, DELV)為 5.0 m/s2。而 8 小時日暴露值

A(8)之計算方式採公式(20)、(21)計算，其中𝑎ℎ𝑣為三軸加速度個別頻率加權後之合成(公

式(18))，𝑇𝑣為工作者每日實際的暴露時間(小時)。 

A(8) =  𝑎ℎ𝑣(
𝑇𝑣

8
)1/2   (20) 

𝑎ℎ𝑣 = √𝑎ℎ𝑤𝑥
2 + 𝑎ℎ𝑤𝑦

2 + 𝑎ℎ𝑤𝑧
2  ........................................ (21) 

而美國 ANSI 工作組也於 2006 年開發了 ANSI S3.34 的修訂版，發佈為 ANSI 

S2.70-2006.2，該標準符合 ISO 5349:2001 第 1 部分和第 2 部分的標準[65,66]，並具有

振動評估準則，該標準已被美國政府部門、研究機構以及工業界普遍接受[67]，於是在

2015 之後的 ACGIH TLV 也比照修改，將表 7 所列的日容許暴露時間(小時)採用公式

(22)計算，或參考圖 11。但因 ISO 5349-1: 2001 之振動頻率加權特性仍與之前 ISO 5349-

1: 1986 標準相同，因此諸多局部振動規範所採用之頻率加權並無修改。 

𝑡𝑒𝑥𝑝 = 8ℎ (
5 𝑚/𝑠2

𝑎𝑚𝑒𝑎𝑠𝑢𝑟𝑒𝑑
)

2

 ..................................................... (22) 

 

 

圖 11 局部振動日容許暴露時間(分)與加速度(m/s2)之關係。(資料來源：

ACGIH:201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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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我國與各國局部振動法規之比較 

當前各國之局部振動暴露規範彙整如表 8 所示[68-75]。美國、加拿大(遵循 ACGIH 

TLV)、澳洲等WTO國家與歐盟會員國(德國、法國、芬蘭)以及英國皆採用 ISO 5349:2001

及Directive-2002/44/EC之標準，分別使用 2.5 m/s2與 5.0 m/s2作為日暴露的AL及 EL(表

8)。日本雖使用 ISO 5349:2001 作為測量評估方法(JIS B 7761-1, 2, 3:2004[76-78])，但其

另行採用日本産業衛生學會所訂定之暴露標準，以三軸合成加速度(ahv)為指標，訂定 2.8 

m/s2 為 8 小時日暴均值上限；其三軸合成加速度與容許暴露時間的計算分別採用公式

(23)與公式(24)。 

𝑎ℎ𝑣 = √𝑎ℎ𝑤𝑥
2 + 𝑎ℎ𝑤𝑦

2 + 𝑎ℎ𝑤𝑧
2  ........................................ (23) 

𝑇(分) = 3763/𝑎ℎ𝑣
2  ........................................................... (24) 

芬蘭的規範除了遵循歐盟 Directive-2002/44/EC 之標準外，另外有最大加速度不得

超過 35 m/s2的規定。相較之下，波蘭是規範較特殊的國家，直到 2014 年，其國家規範

仍採用三軸合成加速度為指標，一般規定成人一日 8 小時均值需低於 2.8 m/s2，少於 30

分鐘之短時間暴露值需低於 11.2 m/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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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當前各國局部振動規範彙整[68-78] 

Standard followed National Act Year RMS_AL RMS_EL 

Directive 2002/44/EC  
 

2002 2.5 m/s2  5 m/s2  

德國     VDI 2057-2 2016 2.5 m/s2  5 m/s2  

法國     Decree No 2005-746 
 

2005 2.5 m/s2  5 m/s2  

英國     
BS EN ISO 5349-1,2:2001; 

UK Statutory Instruments 
 

2005 2.5 m/s2  5 m/s2  

芬蘭     VNa 48/2005 Decree 2008 2.5 m/s2  
5 m/s2 + (max) 

35 m/s2 

波蘭     Dziennik Ustaw 2014, No 817 2014 
Asum(8) < 2.8 m/s2  

11.2 m/s2 (short-term<30min) 

ISO5349-1,2: 2001     

日本     

JIS B 7761-1,2:2004；JIS B 7761-3:2007 

(ISO 5349-1:2001);產業衛生學會許容濃度

等の勧告 

2019 Asum(8) < 2.8 m/s2 

澳洲     AS ISO 5349.1,2-2013 (ISO 5349:2001) 2016 2.5 m/s2  5 m/s2  

加拿大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Act 

ACGIH(2018) 
2018 2.5 m/s2  5 m/s2  

美國     
ASA S2.7:2006 

ACGIH TLV (2016~) 
2020 2.5 m/s2  5 m/s2  

ISO2631-1:1985   每日容許暴露時間 

中華民國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302 條 

ANSI S3.34-1986; ACGIH TLV（～2015） 
2001~ 

四～八小時：4 m/s2 

二～四小時：6 m/s2 

一～二小時：8 m/s2 

<一小時 ：12 m/s2 

 

我國現行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302 條的局部振動暴露法令規範，可追溯至

2001 年之前，該法令規範規定雇主僱用勞工從事局部振動作業，應使勞工使用防振把

手等之防振設備外，並應使勞工每日振動暴露時間不超過表 7 所規定之時間。其所採

用之標準與早期美國 ANSI S3.34 標準及 2015 年之前的 ACGIH TLV 標準(表 7)相同，

至今仍未修訂。 

圖 12為我國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302條標準與歐美主要國家現行標準之比較，

從圖上顯示可知，在同一個暴露等級(振動強度)之下，302 條的限制考慮頻率加權後最

大振動方向的 RMS 加速度所容許的日暴時間較短且沒有連續性，而日本採用三軸合成

加速度為指標且低於 302 條的 EL(上方直線)，其限制看來是目前各國之中最嚴格的規

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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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302(直線；下：AL，上：EL)與 Directive-

2002/44/EC 標準(曲線；下：AL，上：EL)及日本容許濃度限制(虛線：EL)之比

較 

雖然目前各國在 AL 及 EL 的規定值稍有不同，WTO 及歐盟主要會員國目前的測

量評估標準仍採用 ISO 8041:2003 之測量方式與儀器規範，以及 ISO 5349:2001 的評估

指標與方法。相較之下，我國現行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302 條所使用之評估方法

與判定標準則源自於較早期之規範。 

第六節 振動測量規範  

ISO 2631-1 及 ISO 2631-5 所建議的測量評估標準採用 ISO 8041:2003 所訂定之儀

器規範與測量方式。ISO 8041-1 規定了用於測量振動值的儀器性能、規格、測量方式和

誤差限制等細節，其內容包含：評估人對振動響應所需之相關工程資訊。ISO 8041-

1:2017 是目前最新的版本，內容包括：模式評估或驗證、定期驗證和現場檢查以及用

於現場檢查的振動校準等規範[79]。文件中所指定的振動儀器可以是獨立的儀器、組合

式儀器，或以電腦作為資料採集和分析的系統。文件所規範的振動儀器可用於測量一

種或多種應用的振動，並詳細提供人體振動相關測量分析所使用之頻率加權轉換函數

之設計與參數，例如： 

-手動傳遞的振動(參見 ISO 53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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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身振動(參見 ISO 2631-1，ISO 2631-2 和 ISO 2631-4)； 

-低頻全身振動，頻率範圍為 0.1 Hz 至 0.5 Hz(參閱 ISO 2631-1)。 

歐盟現今 Directive 2002/44/EC 振動暴露規範於其附錄 A 及附錄 B 分別定義局部

與全身振動之評估，採用 ISO 5349:2001 與 ISO 2631-1:1997 所定義之方法，換言之，

也即是直接採納了 ISO 8041-1 對於振動儀器規格等所定義之規範。 

ISO 10326-1:2016 規定了於實驗室測試汽車座椅傳遞到乘員的振動的基本要求

[80]，這些測量和分析方法可以讓來自不同實驗室測試相當座椅的結果互相比較，這份

文件規範測試方法、儀器需求、測量評估方法以及報告測試結果的方式。ISO 10326-

1:2016 適用於特定的實驗室座椅測試，該測試可評估任何類型的越野車輛或載具座椅

所傳遞給乘員的振動。此規範所載細節關連到 ISO 2631-5:2004, 2018 之人體振動評估。 

量測局部振動之加速度的一般測量方式乃根據振動方向之定義(圖 13)，透過握持

或固定於手部與振動工具握把間(圖 14)或安置於手部上之加速度計，來獲得代表加速

度強度之電壓訊號，此種用途之加速度計必須輕小，以避免產生共振現象。加速度之輸

出訊號需經由放大裝置進行初級放大，放大訊號經過硬體濾波後可透過記錄設備加以

記錄作為後續分析之用，或將訊號通過頻率加權電路後，經後級放大以各類之顯示裝

置直接顯示或輸出。為因應不同之振動量測目的與狀況，應搭配記錄設備之訊號擷取

頻率而採用不同之濾波器，例如：當採用 10k Hz 之擷取頻率時，需應用 5k Hz 以下之

低通濾波電路，以避免高頻雜訊因取樣而混入低頻訊號中。 

長時間振動資料之擷取往往因取樣頻率高，無法及時進行大量且複雜的分析處理，

多數的市售產品採用兩種基本的處理方式：一種方式是先以電子儲存裝置進行量測訊

號之記錄，後續再以軟體對記錄資料進行較複雜之運算與分析，惟以此種方式所記錄

之資料往往趨於龐大；另一種方式是以固定時間間隔進行取樣，並將資料經由頻率加

權網加權放大後，進行較簡單之參數運算，再將結果以不同方式記錄或顯示，雖然此種

設備具有較高之可攜性，但此種方式所記錄之資料則因經過特定的方式處理，已喪失

原有訊號中所含的部分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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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局部振動測量方向定義(資料來源：ISO 5349:2001) 

 

圖 14 振動測量常見之加速度計安置方式[81] 

在振動分析中，常見用來代表振動特性之特徵值包括：加速度峰值(peak value)、

均方根值(Root Mean Square value, RMS value)、等量加速度值(equivalent acceleration 

value, aeq(m/s2))、等量加速度位準(equivalent acceleration level, Leq (decibels))、與峰值

因數(crest factor)等[81]。 

早期全身振動的研究中，包括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301 條法令規範，皆採用



34 

 

未經頻率加權之 1/3 八音度頻帶分析，然後再合併顯示或逐一比對各 1/3 八音度頻帶加

速度強度與容許暴露時間的標準(圖 15、表 2)，用以判定危害較高之振動頻率，並提供

工作暴露日容許時間之建議值。目前由於測量儀器的進步，大量儲存數據或即時處理

(濾波、加權)資料都成為可行，因此已將過去繁雜的分析處理方式簡化為單一指標，例

如：RMS、VDV、Se 等，使得調查與研究之間的比較變得可行。 

隨著儀器設備的老舊汰換以及分析軟硬體的更新，未來支援現行職業安全衛生設

施規則第 301 條、第 302 條法令規範之分析工具必然減少，此規範的實際應用性也必

然會逐漸受到限制。 

 

圖 15 1/3 八音度頻帶分析與 ISO 2631 暴露時間標準[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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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國職場振動暴露調查 

本研究透過文獻資料檢索，蒐集歷年與我國職場全身及局部振動暴露及危害相關

之研究報告與論文，彙總分析各研究之對象(車種/工具、人員、作業型式等)、所使用之

評估方法(量測設備、時程、法規依據等)、以及測量結果。 

第一節 全身振動暴露 

本研究蒐集 2000 年後之國內文獻，盡可能找到有詳細記載全身振動測量資料的

文獻或研究報告，共獲得 1 篇期刊論文、5 篇研究報告、8 篇碩博士論文以及 11 篇個

案評估報告[82-96](表 9)，所涵蓋的車輛包括：各種類型營建工程車輛、運輸車輛、乃

至 125cc 的機車。各評估車種之詳細作業條件、測量結果(總計 375 筆)與儀器規格彙整

於附錄一。 

表 9 國內全身振動暴露相關文獻彙整(2002～2020) 

[文獻編號] 作者(年) 車種(數量) 評估規範 

[82] 劉玉文(2002) 曳引拖車(13)  ISO 2631-1-1985 

[83] 盧士一(2002)  堆高機(19)  ISO 2631-1-1985 

 ISO 2631-1:1997 

[84] 盧士一、胡世明、

劉玉文、何先聰(2003) 

卡車(12)、其它(7)  ISO 2631-1-1985 

 ISO 2631-1:1997 

[85] 盧士一(2004) 營建機械大型怪手(7)、鏟土機

(4)、膠輪/鐵輪壓路機(8)、瀝青鋪

裝機(2)、混凝土夾碎機(3)、其它

(2) 

 ISO 2631-1-1985 

[86] 葉青宗(2005) 油罐車(16)  ISO 2631-1:1985 

 職業安全衛生設

施規則 301 條 

[87] 李承憲(2006) 垃圾車(30) 、資源回收車(6)  ISO 2631-1:1985 

[88] 盧士一、張銘坤 

(2007) 

垃圾車(14)、資源回收車(9)  ISO 2631-1-1985 

 ISO 2631-1:1997 

[89] 黃鴻文(2008) 砂石車(10)  ISO 2631-1:1985 

[90] 潘儀聰(2009) 各型鏟土機(27)、砂石車(3)、客  ISO 2631-1-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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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國內全身振動暴露相關文獻彙整(2002～2020) 

[文獻編號] 作者(年) 車種(數量) 評估規範 

運(2)、水泥預拌車(12)、壓路機

(2)、機車(90) 

 ISO 2631-1:1997 

 ISO 2631-5:2004 

[91] 何坤鑫(2009) 營建業挖掘機 4 項工程(11)  ISO 2631-1-1985 

 ISO 2631-1:1997 

 ISO 2631-5:2004 

[92] 魏子明(2009) 營建業砂石車(3)、混凝土預拌車

(23) 

 ISO 2631-1-1985 

 ISO 2631-1:1997 

 ISO 2631-5:2004 

[96] 劉永平(2010) 計程車(1)  ISO 2631-1:1997 

 ISO 2631-5:2004 

[93] 潘儀聰(2012) 垃圾卡車(20)  ISO 2631-1:1997 

 ISO 2631-5:2004 

[94] 賴志韋(2013) 聯結車(22)  ISO 2631-1:1997 

 ISO 2631-5:2004 

[96] 劉永平、陳協慶

(2013) 

自強號(1)  ISO 2631-1:1997 

 ISO 2631-5:2004 

[96] 劉永平、陳協慶

(2013) 

貨運運貨機車(1)  ISO 2631-1:1997 

 ISO 2631-5:2004 

[96] 劉永平、陳協慶

(2013) 

貨運貨車(1)  ISO 2631-1:1997 

 ISO 2631-5:2004 

[96] 劉永平、陳協慶

(2015) 

吊車(3)  ISO 2631-1:1997 

 ISO 2631-5:2004 

[95] 蔡承穎(2016)  小客車(8)  ISO 2631-1:1997 

[96] 唐進勝(2017)  聯結車(2)、堆高機(1)  ISO 2631-1:1997 

[96] 王奕迪(2017) 聯結車(1)  ISO 2631-1:1997 

[96] 唐進勝、李姿瑩

(2017) 

聯結車(1) 
 ISO 2631-1:1997 

[96] 王奕迪 (2017) 聯結車(1)  ISO 2631-1:1997 

[96] 王奕迪、唐進勝

(2017) 

聯結車(1) 
 ISO 2631-1:1997 

[96] 劉永平、陳協慶

(2020) 

聯結車(1)  ISO 2631-1:1997 

 ISO 2631-5: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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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全身振動規範使用情形 

根據國內文獻記載，2009 年之前的評估大多同時採用 ISO 2631:1985 與 ISO 2631-

1:1997 規範，但至 2009 年之後的評估則多採用 ISO 2631-1:1997 與 ISO 2631-5:2004 規

範。而在 2010 年之後的文獻則未見有評估報告採用 ISO 2631:1985 或我國現行職業安

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301 條的情形，這可能與目前測量儀器及分析軟體的支援程度有關。 

使用 ISO 2631-5:2004 規範的文獻，多集中於本所以及相關研究團體過去之研究

報告，並未見國內其他研究團體採用，因此後續不特別針對採用 ISO 2631-5:2004 規範

的評估結果進行引述或討論。 

二、 不同規範容許時間之比較 

採用不同規範評估的振動暴露容許時間或危害風險也可能會有差異。若採用 ISO 

2631-1:1997 規範且同時提供 RMS 及 VDV 兩種測量結果，一般建議採用容許暴露時間

較短(保守)的結果，相較之下，通常都是 VDV 的評估結果比 RMS 保守。 

本研究根據文獻所載資料，將單台車輛同時採用 ISO 2631:1985及 ISO 2631-1:1997

規範進行評估，且同一車種測量數量超過 10 台次並有提供容許暴露時間之資料，分別

依據其所測量之規範，計算其容許暴露時間 ≤1 小時、≤2 小時、≤4 小時、≤8 小時、與

>8 小時之次數，以茲比較分析(如表 10 所示)。 

由表 10 之資料可以看出，採用 ISO 2631-1:1997 規範評估之結果多半會比 ISO 

2631:1985 規範的評估結果來的保守，尤其是對於具有衝擊性振動暴露的車種。舉例來

說，表 10 中文獻編號 90 的 90 台機車振動暴露，採用 ISO 2631:1985 規範的容許振動

日暴露時間皆超過 8 小時，但是採用 ISO 2631-1:1997 及 ISO 2631-5:2004 規範的容許

振動日暴露時間即明顯地減少；而其它車種也有類似的情形，但整體差異並不如機車

明顯。 

三、 修改規範之影響 

由於新的振動暴露規範(例如：ISO 2631-1:1997 及 ISO 2631-5:2004, 2018)考量衝

擊性振動對人體健康的不良影響，因此，會對具有衝擊性的振動暴露較「敏感」，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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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乘 125 cc 以下的機車(圖 16)。同樣以垃圾車司機的振動暴露來看，早期垃圾車司機

的振動暴露採用 ISO 2631-1:1997 的容許振動日暴露時間，就會比採用 ISO 2631:1985

規範的容許振動日暴露時間短(如表 10，[88]中之資料)，主要在於其行駛掩埋場不平坦

路面會具有較高的衝擊性振動暴露(圖 17)；相較之下，後期行駛市區平面道路及往返

焚化爐的垃圾車司機振動暴露，採用 ISO 2631-1:1997 的容許振動日暴露時間就都超過

8 小時(如表 10，[93]中之資料)。根據這個結果來研判，未來若朝向新的趨勢(ISO 2631-

1:1997, ISO 2631-1:2010(修正))修改我國現行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301 條，可以讓具

有衝擊性振動危害暴露的作業(尤其是運行於不平坦路面的作業)較容易被偵檢出來，但

對於一般行駛於平面鋪設道路的四輪以上車輛評估結果可能不會有太大之影響，例如：

堆高機(圖 18)、卡車(圖 19)、或一般工程車輛(圖 20)。 

表 10 前期研究採用不同振動規範之比較：各車種於不同容許暴露時間(小時)之車輛

數統計 

文獻編號

（年） 
車種 

測量總

數(N) 

 振動規範 

 ISO 2631:1985  ISO 2631-1:1997  ISO 2631-5: 2004 

 ≤1 

hr 

≤2 

hr 

≤4 

hr 

≤8 

hr 

>8 

hr 
 ≤1 

hr 

≤2 

hr 

≤4 

hr 

≤8 

hr 

>8 

hr 
 ≤1 

hr 

≤2 

hr 

≤4 

hr 

≤8 

hr 

>8 

hr 

82 (2002) 曳引拖車 13  7 2 0 2 2             

83 (2002) 堆高機 19  1 5 0 1 12  4 2 0 1 12       

84 (2003) 卡車 19  9 5 1 4 0  16 0 2 1 0       

88 (2007) 
垃圾車、資源

回收車 
23 

 
2 2 1 3 15  3 2 10 6 2       

90 (2009) 工程車 49  0 2 4 7 25  1 2 1 10 24  8 6 1 6 28 

90 (2009) 機車 90  0 0 0 0 90  4 35 22 26 3  29 21 9 16 15 

93 (2012) 垃圾卡車 20        0 0 0 0 20  0 0 1 1 18 

94 (2013) 聯結車 22        0 0 0 0 22  0 3 4 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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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機車駕駛振動暴露採用不同振動規範之比較(資料來源：[90] 潘儀聰(2009)) 

 

圖 17 垃圾車及資源回收車駕駛振動暴露採用不同振動規範之比較(資料來源：[88] 

盧士一、張銘坤 (2007)) 

 

圖 18 堆高機駕駛振動暴露採用不同振動規範之比較(資料來源：[83] 盧士一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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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卡車駕駛振動暴露採用不同振動規範之比較(資料來源：[84] 盧士一、胡世

明、劉玉文、何先聰 (2003)) 

 

圖 20 工程車輛駕駛振動暴露採用不同振動規範之比較(資料來源：[90] 潘儀聰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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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局部振動暴露 

本研究蒐集近年之國內文獻，盡可能找到有詳細記載局部振動測量資料的文獻或

研究報告，共獲得 4 篇期刊論文、2 篇碩士論文以及 5 篇研究成果報告[97-107](表 11)，

所評估之工具，包括：振動鑽、研模機、混凝土破壞機、電動槌、電動起子、鏈鋸等手

工具以及各種機車與割草機把手的振動暴露。各評估工具之型號、測量結果(總計 252

筆)與儀器規格彙整於附錄二。 

表 11 國內局部振動暴露相關文獻彙整(1996～2017) 

[文獻編號] 作者(年) 工具(數量) 評估規範 

[97] 何先聰、劉紹興、劉

玉文 (1996) 

氣動手工具(5)，振動手工具(3)，

研模機具(7)，混凝土破壞機與割

草機(3)，電動起子及鏈鋸(4) 

 ISO 5349:1986(E) 

[98] 吳昭誠 (1996) 鐵路砸道機(4 平均)  ISO5349-1 

 職業安全衛生設

施規則第 302 條 

[99] 何先聰、胡世明 

(2005) 

振動電鑽(22)  ISO 5349:2001 

 職業安全衛生設

施規則第 302 條 

[100] 胡世明、劉玉文、

何先聰、黃靖茹 (2006) 

鏈鋸(11)  ISO 5349:2001 

 職業安全衛生設

施規則第 302 條 

[101] 黃靖茹(2008) 營造業手動力工具作業(6)  ISO 5349:2001 

 職業安全衛生設

施規則第 302 條 

[102] 胡世明、何先聰、

劉玉文、黃靖茹、吳曉

玲 (2009) 

輕型、排檔、重型機車把手：20 

km/hr 產業道路  (25)、柏油路

(25)、40 km/hr 柏油路(25)、60 

km/hr 柏油路(25) 

 ISO 5349:2001 

 職業安全衛生設

施規則第 302 條 

[103] 何先聰(2009) 氣動鑿子(8)、混凝土破壞機(6)  ISO 5349:2001 

 職業安全衛生設

施規則第 302 條 

[104] 何先聰(2010) 氣動槌(1)、混凝土破壞機(3)、電

動槌鑽(3) 

 ISO 5349:2001 

 職業安全衛生設

施規則第 30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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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國內局部振動暴露相關文獻彙整(1996～2017) 

[文獻編號] 作者(年) 工具(數量) 評估規範 

[105] 張銘坤、李毓豐 

(2010) 

割草機(5 款)*(徒手、棉布手套、

避振片、自行車手套、防震手套) 

 ISO 5349:2001 

 職業安全衛生設

施規則第 302 條 

[106] 葉仲基、張振岳、

林桂儀 (2012) 

割草機(4 款) 
 ISO 5349:2001 

[107] 陳志勇、莊坤遠 

(2017) 

電動槌(16)裝潢拆除作業  ISO 5349:2001 

 職業安全衛生設

施規則第 302 條 

 

四、 局部振動規範使用情形 

相較於國內全身振動研究，局部振動的研究明顯少很多。所有手工具的振動測量

皆採用 ISO 5349 規範，惟早期的評估採用 ISO 5349:1986 之版本，2005 年之後所見之

測量皆採用 ISO 5349:2001，其中若有提供容許暴露時間者都是參照我國現行職業安全

衛生設施規則第 302 條之法令規範。 

五、 不同版本規範之比較 

從國內所蒐集到的資料來看，雖然早期與近期在局部振動暴露測量所採用的規範

有些許差異，但 ISO 5349:1986 與 ISO 5349:2001 規範之頻率加權並無改變。新舊規範

之間的差異主要在於因應量測記錄設備的進步，將傳統逐一計算各 1/3 八頻帶 RMS 的

處理方式，改成使用連續型電子加權而計算單一加權後的 RMS 值，因此方便只針對加

權後最顯著的振動軸向設定日暴露的 AL 及 EL 限制即可。而目前各國在這方面的規範

相當一致，分別使用 2.5 m/s2 與 5.0 m/s2 作為 8 小時日暴露的 AL 及 EL。因此，採用

ISO 5349:2001 的規範有利於相關軟硬體設備的更新與取得，並可符合當前各國之標準。 

本研究將所蒐集到的資料剔除非振動手工具(如[99]及[105]中之資料)、非單一機

具測量(如[106]中之資料)以及 2 筆機車手把振動之資料後，將其餘 127 筆數據分別以

現行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302 條之法令規範及 ISO 5349:2001 進行評估。若原始數

據含有 3 個軸向的振動值，則先採用其中最大者，套用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30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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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規範計算容許暴露時間；文獻若僅有三軸加權加速度之合併值，則以合併值套用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302 條法令規範計算。而使用 ISO 5349:2001 之評估則統一以

三軸加權加速度之合併值計算容許暴露時間。所得結果將容許暴露時間依職業安全衛

生設施規則第 302 條所訂定之<1、<2、<4、<8、及>8 小時進行整理(表 12)，以便統計

比較。 

分析結果顯示，在 127 筆資料中，除了 30 筆(24%)在兩種規範下容許時間皆小於

1 小時屬於同一等級之外，其餘皆為以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302 條所規定的容許

時間較短，且相差至少一級以上(表 12)。例如：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302 條所判定

容許時間小於 2 小時之資料共有 13 筆，而該 13 筆振動值若以 ISO 5349:2001 評估則有

7 筆之容許時間小於 4 小時，有 6 筆小於 8 小時。 

表 12 前期研究資料採用不同振動規範計算容許暴露時間(小時)之差異(N=127) 

 設施規則第 302 條  
 <1 hr <2 hr <4 hr <8 hr 總計 

IS
O

5
3
4
9
:2

0
0
1

 

<1 hr 30    30 

<2 hr 30 *   30 

<4 hr 23 7 *  30 

<8 hr  6 6 * 12 

>8 hr   6 19 25 

總計 83 13 12 19 127 

六、 振動工具暴露危害風險 

本研究進一步將表 12 中以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302 條及 ISO 5349:2001 規範

評估，兩者的容許暴露時間皆<1 小時之 30 筆資料歸類為高風險，並將職業安全衛生設

施規則第 302 條的容許暴露時間<8 小時且 ISO 5349:2001 容許暴露時間>8 小時之 19

筆資料歸類為低風險，其餘 78 筆資料歸類為中風險，所得各類工具之風險分布如表 13

所示。分析結果顯示，砸道機、氣動板手、氣動槌/鑿子等工具有較高的振動危害風險

比例；但因本研究中所收集到的低風險工具數量偏低，故尚不適合對其工具類型下任

何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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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前期研究各工具類型之振動暴露風險(N=127) 

 

七、 修改現行規範之影響 

由分析結果顯示，現行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302 條之法令規範比 ISO 

5349:2001 更嚴格。有 65%的容許時間被限制低於 1 小時，75%被限制低於 2 小時；相

較之下，採用 ISO 5349:2001 規範只有 24%的容許時間被限制低於 1 小時，48%被限制

低於 2 小時(表 14、圖 21)。並且依據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302 條之法令規範，所

有局部振動暴露之每日容許時間皆須低於 8 小時，但採用 ISO 5349:2001 時，依據公式

(22)之計算，仍有二成的比例每日的容許時間超過 8 小時。 

有鑑於現行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302 條法令規範之限制相形嚴格，因此，調

整我國現行法令規範對於局部振動暴露之管制應當不至於造成明顯之衝擊。 

表 14 前期研究資料採用不同振動規範之容許暴露時間(小時)之比較(N=127) 

                   容許時間 

 規範名稱 
<1 hr <2 hr <4 hr <8 hr >8 hr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302 條 65.4% 10.2% 9.4% 15.0% 0.0% 

ISO 5349:2001 23.6% 23.6% 23.6% 9.4% 19.7% 

機具 總計

路面/鐵道砸道機 0 0% 1 20% 4 80% 5

氣動板手 0 0% 1 50% 1 50% 2

氣動槌/鑿子 1 10% 4 40% 5 50% 10

鑽孔緊固/電鑽 2 29% 2 29% 3 43% 7

鏈鋸 0 0% 9 75% 3 25% 12

電動槌鑽 3 9% 23 68% 8 24% 34

木工砂光機 0 0% 4 80% 1 20% 5

混凝土破壞機 0 0% 10 83% 2 17% 12

電動槌 0 0% 14 88% 2 13% 16

各類研磨機 2 20% 7 70% 1 10% 10

折邊機 0 0% 1 100% 0 0% 1

石工切割/圓鋸機 2 67% 1 33% 0 0% 3

氣動起子 2 67% 1 33% 0 0% 3

木工線鋸機 3 100% 0 0% 0 0% 3

木工修邊機 1 100% 0 0% 0 0% 1

水泥攪拌機 1 100% 0 0% 0 0% 1

打包機 1 100% 0 0% 0 0% 1

割草機 1 100% 0 0% 0 0% 1

總計 19 78 30 127

低 (N, %) 中 (N, %) 高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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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國內局部振動暴露採用不同振動規範計算容許暴露時間(小時)之比較(N=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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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我國現行振動暴露規範修訂之探討 

第一節 全身振動暴露規範修訂之可行性 

根據前述章節的資料蒐集與整理，對於修改我國現行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301 條全身振動暴露法令規範，可歸納出以下幾點理由及方向： 

一、 目前歐美等國家對全身振動之評估係以 ISO 2631-1:1997、ISO 2631-1:2010(修正)

規範為主，因此，目前的測量設備規格及分析軟體參數主要是支援上述規範。 

二、 ISO 2631-1:1997、ISO 2631-1:2010(修正)規範兼具評估連續性振動(RMS)與具有衝

擊性振動(VDV)的評估指標，相較於目前我國現行的規範，可更廣泛涵蓋各類型

振動的評估需求。而對於一般行駛於平面鋪設道路的四輪以上車輛，其評估結果

可能不會有太大之影響。 

三、 而有關 ISO 2631-5 之評估結果，其主要是應用於評估具有連續性衝擊振動暴露的

特殊狀況，且目前仍未見有國家將 ISO 2631-5:2004 或 ISO 2631-5:2018 納入該國

法令規範，故仍以涵蓋面及應用面較廣的 ISO 2631-1:1997, 2010(修正)作為相關法

令規範修訂之參考。 

四、 鑑於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法條之敘述方式，若要以 ISO 2631-1:1997、ISO 2631-

1:2010(修正)規範進行修改，建議可採用 Directive 2002/44/EC 振動暴露規範的敘

述方式，惟日暴露的 AL 及 EL 限制應考量採納 Directive 2002/44/EC 的規定、美

國 ACGIH 或其它的規定。 

基於上述理由，參考 Directive 2002/44/EC 局部振動暴露相關條文，建議可將我國

全身振動暴露法令規範(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301 條第一項)內容修正為： 

雇主僱用勞工從事振動作業，應使勞工每天全身振動暴露符合下列規定： 

1. 標準化為每日八小時之日暴露限制(EL)之均方根值(RMS)為 1.15 m/s2或振動劑

量值(VDV)為 21 m/s1,75。 

2. 標準化為每日八小時之日暴露處置界限(AL)之均方根值(RMS)為 0.5 m/s2 或振

動劑量值(VDV)為 9.1 m/s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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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局部振動暴露規範修訂之可行性 

根據前述章節的資料蒐集與整理，對於修改我國現行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302 條局部振動暴露法令規範，可歸納出以下幾點理由及方向： 

一、 目前歐美等國家對局部振動之評估係以 ISO 5349-1:2001 規範為主，因此，現階段

的測量設備規格及分析軟體參數主要是支援此規範，且方便只針對加權後最顯著

的振動軸向設定日暴露的 AL 及 EL 限制。 

二、 由分析結果顯示，採用我國現行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302 條之法令規範有

65%的容許時間被限制低於 1 小時，75%被限制低於 2 小時；相較之下，採用 ISO 

5349:2001 規範只有 24%的容許時間被限制低於 1 小時，48%被限制低於 2 小時。

並且依據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302 條之法令規範，所有局部振動暴露之每日

容許時間皆須低於 8 小時，但採用 ISO 5349:2001 時，仍有二成的比例其每日的

容許時間超過 8 小時。有鑑於現行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302 條法令規範之限

制相形嚴格，因此，調整我國現行法令規範為 ISO 5349-1:2001 規範，除了易於換

算容許暴露時間及進行操作外，對於局部振動暴露之管制應當不至於造成明顯之

衝擊。 

三、 鑑於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法條之敘述方式，若要以 ISO 5349-1:2001 規範進行

修改，建議可採用 Directive 2002/44/EC 振動暴露規範的敘述方式，並將局部振動

日暴露 AL 設為 2.5 m/s2，日暴露極限值 EL 設為 5.0 m/s2。 

基於上述理由，參考 Directive 2002/44/EC 局部振動暴露相關條文，建議可將我國

局部振動暴露法令規範(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302 條第一項)內容修正為： 

雇主僱用勞工從事局部振動作業，應使勞工使用防振把手等之防振設備外，並應

使勞工每日振動暴露符合下列規定： 

1. 標準化為每日八小時之日暴露限制(EL)之均方根值(RMS)為 5 m/s2。 

2. 標準化為每日八小時之日暴露處置界限(AL)之均方根值(RMS)為 2.5 m/s2。 

根據上述之內容，我國現行振動相關法令規範的修訂確實有其必要，因為相關法



48 

 

令規範直接影響到我國全身與局部振動危害管理的落實與執行，以及相關職業疾病的

認定標準。現階段如未進行相關法令規範修訂，使其符合現況(儀器設備支援、國際標

準認定)，後續將難以提供較適切的施行依據及制訂相關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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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所完成之具體成果主要包括：1.收集整理目前與全身以及局部振動暴露相

關之國際標準以及各國法令規範，分析比較其內容與我國現行法令規範之差異；2.蒐集

國內相關文獻，透過檢索歷年與我國職場全身及局部振動暴露危害相關之研究報告與

論文，彙總分析各研究對象(車種/工具、人員、作業型式等)之振動暴露測量結果，以及

所使用之評估方法(量測設備、時程、法規依據等)，進而推估相關法令規範修訂可能造

成之影響。 

第一節 結論 

一、雖然目前各國對於全身振動暴露之法令規範因其所屬組織及國情的不同而稍有差

異，但其主要仍係以 ISO 2631-1:1997 的評估指標與方法為基礎。而我國現行職業

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301 條對於全身振動之法令規範係源自於早期 ISO 2631-

1:1985 之版本，所使用之評估方法與判定標準與當前其他國家之法令規範已有若

干差距。 

二、ISO 2631-1:1997 為考量衝擊性振動對人體健康的不良影響，因此，若朝向此趨勢

(ISO 2631-1:1997, ISO 2631-1:2010(修正))來修訂我國現行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 301 條，應可以讓具有衝擊性振動危害暴露的作業較容易被檢測出來，但對於

一般行駛於平面鋪設道路的四輪以上車輛，其評估結果可能不會有太大之影響。 

三、我國現行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302 條對於局部振動之法令規範係源自於 ISO 

5349:1986 之暴露限制，而目前歐美等各國對局部振動之評估係以 ISO 5349-1:2001

規範為主，雖然有些許差異，但 ISO 5349:1986 與 ISO 5349:2001 規範之頻率加權

並無改變。新舊規範之間的差異主要在於因應量測記錄設備的進步，方便只針對

加權後最顯著的振動軸向設定日暴露的 AL 及 EL 限制。 

四、有鑑於現行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302 條法令規範之限制相形嚴格，因此，調

整我國現行法令規範為 ISO 5349-1:2001 規範，除了易於換算容許暴露時間及進行

操作外，對於局部振動暴露之管制應當不至於造成明顯之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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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一、 歐盟於 2002 年頒佈 Directive 2002/44/EC 振動暴露規範，其全身振動規範比 ISO 

2631-1:1997, 2010(修正)建議的標準略微寬鬆，惟其是歐盟會員國法律必須遵守的

最低標準。相較之下，美國 ACGIH 則採用 ISO 2631-1:1997, 2010(修正)的建議

值，考量其僅為建議值而不具法律強制性，因此，建議可參考 Directive 

2002/44/EC 標準進行相關法令規範之修訂較為適切。 

二、 本研究彙整分析我國近年全身振動相關的研究資料，推測我國現行職業安全衛生

設施規則第 301 條修訂後納入 ISO 2631-1:1997 之 VDV 指標能夠讓國內具有衝擊

性振動的載具(例如：機車、特殊軍用或工程車輛/載具)有較合理的風險評估。 

三、 對於局部振動規範的修訂，由於主要歐美國家採用的標準皆相同，因此，建議若

以 ISO 5349-1:2001 規範為基礎進行修訂，可參考 Directive 2002/44/EC 規範對於

局部振動暴露的相關條文敘述方式進行我國相關法令規範之修訂。 

四、 根據過往職業病案例顯示，局部振動所引起之上肢肌肉骨骼病變常見於我國的金

屬加工業，其成因可能與研磨機具的振動有關，因此若是操作屬於高風險之振動

工具或與研磨機具有相似振動暴露風險的其它局部振動機具必然也潛藏引發職業

性肌肉骨骼疾病之可能性，故落實產業界的局部振動暴露管理實不能掉以輕心。 

五、 振動暴露危害的評估涉及儀器規格、施測/採樣方法、計算方式等詳細的內容，並

不適合直接置於法令規範中，建議未來相關法令規範修訂之後應該儘速制訂相關

指引。指引內容除了包含上述內容之外，也應對於雇主如何進行振動危害管制、

個人防護具使用以及振動機具管理等項目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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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符號與專有名詞 

名稱 定義 單位 

全身振動 

(Whole-body vibration, 

WBV) 

是指任何頻率的振動(機械振盪)傳遞到人體時

使用的通用術語，泛指人類因與機械振動狀態

的接觸表面而遭受之振動。勞工工作，立姿時

振動經由腳、坐姿時經由臀部，臥姿時經由支

持的物體傳到整個人體，全身振動的加權頻率

範圍在 0.5~80Hz。 

ND 

局部振動 

(Hand-arm vibration, 

HAV) 

又稱為手-手臂振動，是從工作過程傳遞到工人

手和手臂的振動。這可能是由於操作手持式電

動工具、手持設備或握持機器正在加工的材料

引起時，振動能量將以波動型式，藉由固體介

質從振動源傳遞操作者的手及手臂系統甚全

身。局部振動的加權頻率範圍在 5~1500Hz。 

ND 

1/3 八音度頻帶 

(1/3 Octave band) 

在一個連續分佈之振動波或聲波之中，將其頻

率劃分為多個頻帶，各頻帶之上限頻率與下限

頻率的比值為 21/3。 

ND 

減低舒適境界 

 

勞工暴露於全身振動環境，振動量暴露超過此

境界被認為會引起工作環境不舒適，例如：會

使吃飯、讀書、或寫字感覺困難。 

ND 

疲勞－降低效率境界 

 

勞工暴露於全身振動環境，振動量暴露超過此

境界被認為會引起工作效率降低，例如：會使

開車者疲勞導致精神不集中。 

ND 

行動(處置)限制 

(Action limit, AL) 

振動暴露的參考值，振動暴露高於此值則個人

的健康危害風險會隨之增加。 

ND 

暴露限制 

(Expoure limit, EL) 

振動暴露的參考值，振動暴露高於此值則對大

多數人都有明顯的健康危害風險。 

ND 

加速度均方根值 

(Root mean square, 

RMS) 

ISO 2631-1:1985, ISO 2631-1:1997 規範中所定

義之振動暴露指標。是將測定時間內瞬間加速

度平方和的平均值再開平方所得的值。 

m/s2 

最大值移動均方根值 

(maximum transient 

vibration value, MTVV) 

ISO 8041-1:2017 規範中定義為移動 r.m.s.的最

大值，採用積分時間為 1 秒時的振動加速度值

計算。 

m/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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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動劑量值 

(Vibration dose value, 

VDV) 

ISO 2631-1:1997, ISO 2631-1:2010(修正)規範中

所定義之振動暴露劑量指標。評估勞工暴露於

全身振動環境之劑量高低，是以各時段的加權

均方根加速度值的四次方與其暴露時間的乘積

總和(或積分值)後再開根號四次方的結果。以

VDV 建立之健康警戒區域日暴量介於 8.5~17 

m/s1.75。 

m/s1.75 

等效靜態壓應力

(Equivalent static 

compressive stress (Se)) 

ISO 2631-5:2004 規範中所定義之振動暴露劑量

指標。當 Se的日暴露 Sed < 0.5 MPa 時代表健

康危害的機率低，Sed > 0.8 MPa 時則代表健康

危害的機率高。 

MPa 

等效每日壓縮劑量 (𝑆𝑑
𝐴) ISO 2631-5:2018 規範中所定義之振動暴露劑量

指標。 

MPa 

振動峰值係數 

(Crest factor, CF) 

加權峰值加速度(weighted peak acceleration)與

加權均方根加速度(weighted rms acceleration)的

比值。當振動峰值係數大於 9 的情形，則應採

用振動劑量值(vibration dose value, VDV)方法

進行全身振動危害評估。 

ND 

風險係數 R 

(Risk factor) 

ISO 2631-5 規範中所定義之健康風險係數，當

R > 1.2 時代表健康危害的機率高。 

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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